
教思政〔2011〕836号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
关于在全省教育系统开展2011“感动中原”
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通知
各省辖市教育局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教育局、重点扩权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厅直属各单位：

为广泛宣传“三平精神”， 充分发挥评选表彰的导向和先进典型人物引领作用，大力弘扬社会正气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根据《省委宣传部关于在全省开展2011“感动中原”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通知》（豫宣通〔2011〕38号）要求，为认真做好推荐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讴歌先进模范人物，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，树立良好社会风气，激励全省教育系统广大师生员工以饱满的精神状态，齐心协力，开拓进取，积极投身中原经济区建设，为中原崛起、河南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二、领导机构
为保证评选工作顺利进行，成立教育系统2011“感动中原”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活动领导小组），统筹协调评选活动的有关工作。
组长：张亚伟  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
成员：李金川  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
张  涛  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

高志军  省教育厅组干处处长、教育报刊社社长
何秀敏  省教育厅思政处处长

陈  鸣  省教育厅财务处处长
吴长运  省教育厅基教一处处长

尹洪斌  省教育厅基教二处处长

董学胜  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处长
仲  彦  省教育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
李  森  省高校纪工委副书记、省教育厅纪检组副组长、监察室主任
曲  兵  省教育厅信息中心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思政处，办公室主任由何秀敏同志兼任。
三、参评条件

2011“感动中原”十大年度人物评选，要充分体现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、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、平常之中的极强烈的责任感；展示普普通通、踏踏实实、不畏艰难、侠肝义胆的河南人形象。

1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热爱社会主义，热爱家乡，热爱人民。

2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，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3、爱岗敬业，踏实肯干，诚实守信，任劳任怨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；积极探索，勇于创新，克难攻坚，成果明显，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4、不图名、不图利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；尊老爱幼，照顾乡邻，乐于助人，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和人们的一致好评。

四、评选程序
评选活动分四个阶段进行。

1、评选推荐阶段（10月10日至10月30日）

各地、各学校、各部门按评选条件向活动领导小组推荐候选人员，推荐名额1—2名。

2、评选公示阶段（10月31日至11月13日）
活动领导小组对各地、各学校、各部门推荐的候选人员进行认真筛选，评选出10名教育系统2011“感动中原”年度人物候选人，在省教育时报和教育厅网站进行公示。

3、宣传表彰阶段（11月14日至11月20日）

活动领导小组将对公示无异议教育系统2011“感动中原”年度人物及其主要事迹在省教育时报和教育厅网站登载公布，在全省教育系统进行广泛宣传和表彰，形成崇尚、学习、争当先进模范人物的浓厚氛围。
4、推荐参评阶段（11月21日至11月25日）

活动领导小组从10名教育系统2011“感动中原”年度人物中遴选推荐出2—5名作为候选人员，参加由省活动组委会于2011年11月26日至2012年1月组织的2011“感动中原”十大年度人物评选表彰活动。
五、有关要求
1．开展2011“感动中原”十大年度人物评选，是深化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确保评选推荐工作顺利进行。

2．评选工作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严格按照参评条件认真筛选，宁缺勿滥。对已获得往届“感动中原”十大年度人物者，原则上不再参与本年度的推荐与评选活动。同时，原则上不推荐厅级领导同志参与评选。
3．各单位要认真填写《2011“感动中原”十大年度人物推荐表》一式15份，经本单位审核、加盖公章后，报送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有条件的单位可同时报送电视专题片（限20分钟以内），并附文字材料。
联系人：刘书伟，联系电话：13613849657，电子信箱：liushuwei@haedu.gov.cn。
附件：2011“感动中原”十大年度人物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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